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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渝中区关于扶持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加快发展的办法的通知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渝中府发〔2016〕71号
 
区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决定，现将《渝中区关于扶持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加快发展的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2016年11月21日
 
 
渝中区关于扶持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
加快发展的办法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快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发展的意见》（渝中委发〔2016〕16号），引导重点楼宇改善软硬件环境，吸引“总、大、新、高”企业入驻，支持总部及重点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高经济贡献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支持存量楼宇改造更新。建成并正常使用5年以上的楼宇，实施公共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包括电梯、空调、车库、智慧化等）改造更新，可按工程投资（不含房屋购置价款、工程建设其他费等，下同）的20%给予补助，税收“亿元楼宇”可补助30%，单栋楼宇补助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对牵头改造产权分散楼宇的单位，可按工程投资的1～3%、总额不超过50万元给予工作经费补助。
第二条 支持低效楼宇转型发展。鼓励市场主体投资更新改造老旧厂房、闲置低效楼宇和建设传统风貌区、山城老街区，转型发展特色产业园、新型楼宇工业、室内停车库、人才公寓等，且统一经营管理的，可按工程投资的20%、总额不超过500万元给予补助。
第三条 鼓励新建楼宇加快招商。对持有新建楼宇产权（经营权）60%以上的业主（经营）单位，支持引进“总、大、新、高”企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自楼宇建成投用之日起3年内，可按其入驻企业（不含区内搬迁的企业和执行“一企一策”的企业）当年对区级税收贡献的10%给予奖励。
第四条 鼓励提升物管服务水平。对首次聘请“五大行”全管服务达3年的楼宇，奖励业主100万元。按照《重庆市商务楼宇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和相关文件要求实施物管服务，评为甲级等次的楼宇，一次性奖励物业服务企业10万元；评为全市、全国物业管理服务优秀示范楼宇的，分别一次性奖励物业服务企业20万元、50万元。
    第五条 支持楼宇完善配套服务。 对市场主体投资建设员工餐厅、会议中心、商务中心、技术中心等楼宇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可按工程投资的20%、总额不超过200万元给予一次性补助；自平台投用之日起3年内，可参照本楼宇同品质楼面租价的20%给予运营经费补助。
    第六条 优先支持总部及重点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符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总部企业高管、财务负责人和重点企业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纳入区人才建设专项、优先服务。
第七条 支持总部及重点企业购置办公用房。总部及重点企业一次性购买或置换新建楼宇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的自用办公房，可按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10%给予补助。
第八条 鼓励总部及重点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对年营业收入（产值）增长10%以上的总部及重点企业，给予相关人员一定奖励（批发零售餐饮企业执行渝中府发〔2016〕65号文件）。对区级税收贡献大的企业，每年另行给予表彰奖励。
第九条 鼓励创建星级楼宇。综合考虑楼宇的硬件配置、软件服务和区级税收贡献等因素，每年评选认定一批星级楼宇，授予荣誉称号并对五星级楼宇、四星级楼宇、三星级楼宇分别给予50万元、40万元、20万元的奖励。
第十条 特殊事项“一企一策”。对发展带动性强、影响力大、产出效益高的招商项目，可“一事一议”，实行“一企一策”给予扶持。
   以上办法适用于重点楼宇、总部及重点企业。重点楼宇指办公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或年区级税收贡献1000万元以上的商业商务楼宇（园区）。总部企业指管理的全资或控股分支机构3个以上，统一开票、汇总纳税的重点企业。重点企业指工商注册、纳税登记、统计报表均在本区，原则上年收入（产值）应超过5000万元（建筑、房地产开发5亿元，零售2亿元，批发10亿元）或年区级税收贡献应超过100万元的企业。
   本办法实行申报认定制。企业应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及至少5年内不外迁的承诺书，有关部门审核认定后兑现。获区级财政补助、奖励的总额，原则上不超过该企业当年的区级税收贡献。同一事项有多项政策扶持的，应选择执行一项。渝中府办〔2015〕160号文件及其补充文件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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